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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全市开展“我推荐、我评议身边好人”
活动的通知
广海湾工业园区党委会，各镇（街、场）党工委，市直各单位党组织，中央、省、江门市驻我市有关单位党组织：
为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，根据中央、省、江门市文明办工作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台山市委宣传部、台山市文明办决定在全市组织开展“我推荐、我评议身边好人”活动。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指导思想
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，以推荐评议“身边好人”为动力，深入开展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、个人品德教育，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、树正气、促和谐的良好道德氛围，选树和宣传一批“身边好人”先进典型，推动全社会形成“当好人、做好事”的良好风尚。
二、活动目的

通过开展活动，发动广大群众在熟悉的人群中推举好人，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好事，为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工作进一步扩大群众基础；广泛宣传好人好事，营造学习、崇尚、关爱、争当好人，争做好事的浓厚氛围，推动公民思想道德建设；构建广大群众推举、评议身边好人活动的长效机制和活动平台，通过生动具体的道德实践，在广大群众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。
三、活动组织

主办单位：市委宣传部、市文明办
协办单位：市广播电视台、市政府网、江门日报台山记者站

支持单位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台山分公司
四、推荐条件 

 “身边好人”的基本要求：遵纪守法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，模范遵守公民道德规范，在助人为乐、见义勇为、诚实守信、敬业奉献、孝老爱亲等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个人；其事迹令人感动，身边群众认可度高。 
“身边好人”分五类：“助人为乐好人”：长期主动给他人无私帮助，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，赢得群众认可。“见义勇为好人”：关键时刻临危不惧，挺身而出，勇于维护国家、集体利益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“诚实守信好人”：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，坚持诚信为本、操守为重、严格自律、履行承诺，享有很高的信誉。“敬业奉献好人”：立足本职、爱岗敬业、艰苦奋斗，在提高服务质量、劳动效率等方面贡献突出。“孝老爱亲好人”：孝敬父母、关爱子女、夫妻和睦、家庭和谐、事迹感人、群众颂扬。 

为保证活动的广泛性，能提供可查证的事迹材料、线索和联系方式，不分年龄、民族、性别、职业，均可参加推荐。 

五、活动形式

（一）推荐：
1、组织推荐：市直各单位和各镇（街、场）直接向市文明办推荐，报送推荐材料。

2、个人推荐：任何人都可通过网络、信件等方式，向主办方推荐自己身边的好人（互联网邮箱：tsswmb@126.com  信件邮寄地址：台山市文明办  邮编：529200）
（二）评议：
在台山政府网（网址： http://www.tsinfo.com.cn/）开设“我推荐、我评议身边好人”专栏活动窗口，发动广大网民通过跟帖、投票等形式，对群众推荐的好人好事进行评议和投票。
六、时间安排
（一）2011年江门市共开展三次“身边好人”推荐、评议活动，第一次：5月13日—7月12日；第二次：7月13日—9月13日；第三次：9月14日—11月14日。

（二）2011年5月下旬，启动我市相关工作。要求市直各单位和各镇（街、场）在每月的25号前至少推荐一名“身边好人”候选人。
（三）各单位、各镇（街、场）向主办方推荐的“身边好人”，经群众、网民评议和投票后，将选出前四名，上报江门市主办单位参加月度（每两月一次）评选。我市还将对群众（网民）推荐出的“身边好人”事迹进行核实与采访报道，不定期在市广播电视台等媒体刊播。对事迹特别突出的还将作为道德模范候选人逐级向上推荐。
　  七、表彰奖励
　　（一）月度“身边好人”奖。江门市每两月评选一次“身边好人”，对入选者颁发证书和奖金。
　　（二）年度“身边好人”奖。年底江门市进行一次总评，评出10名年度“身边好人”，并给予奖励。
　　（三）组织奖。12月底，对积极协助此次活动的市直单位和各镇（街、场），评选组织奖进行奖励。
（四）年底，我市推荐的“身边好人”将参加江门市“身边好人”总评，并公布2011年“台山市好人榜”名单，进行表彰。
八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此次活动的重要意义，加强组织领导，作出周密部署，把开展“推荐、评议身边好人”学习宣传活动作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有力抓手，把组织评选宣传的过程变成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、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，形成良好道德风尚。 
（二）坚持面向群众。推荐、评议工作要充分体现群众性，立足机关、社区、企业、村镇、学校、医院等基层单位，广泛发动群众参与。在熟悉的人群中推举好人，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好事，确保评选出“身边好人”可敬、可信、可亲、可学，使群众在参与中受到教育、得到提高。 

（三）重在教育引导。充分发挥“身边好人”的示范带动作用，运用报纸、广播、电视和互联网站、手机短信等平台，深入宣传“身边好人”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德，并通过多种多样的教育实践活动，使人们学有榜样、赶有目标、见贤思齐，使“身边好人”的行为逐步成为市民的自觉行动，促进全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提高。
相关工作请与市文明办联系。联系人：卫伟健 王丽丽 电话：5529472  传真：5517416  邮箱：tsswmb @126.com
附件：台山市“身边好人”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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